
出國、移居國外或大陸、定居港澳地區、行蹤不明或無

法聯繫時，可以繼續發放退撫給與嗎 
轉載自銓敘部臉書：112.8.23、112.8.30、112.9.6 

 

壹、出國或移居國外或定居港澳地區，一律要停止領受退撫給與嗎？ 

 一、如果出國或移居國外或定居港澳地區，沒有達 2年，在臺仍有戶籍，同時也沒有喪失

或停止或暫停退撫給與的法定情事，那麼就可以如期發給退撫給與。 

  二、如果出國或移居國外或定居港澳地區超過 2年，經戶政機關依法辦理遷出登記者，那

麼退撫給與的發給就要照下列規定辦理： 

 註：旅居非大陸地區以外地區(指 2年不入境，戶籍被遷出者)：可以依規定檢具經外館驗

證的文件親自或委託請領退撫給與，否則就必須停發退撫給與。 

 
 

貳、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無法聯繫時，機關可以繼續發放

退撫給與嗎？又出國或移居國外或定居港澳地區，一律要停止領受退撫給

與嗎？ 

一、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如果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在發放退撫給與前，無法聯繫到本人

的時候，應該要先暫停發給，等到領受人親自申請後，再依相關規定補發。 

（一）何謂行蹤不明：領受人經內政部警政署登錄失蹤。 

（二）何謂無法聯繫：發放機關依當事人、親友及警察、戶政單位提供之聯繫資料，已嘗

試聯繫當事人，但在發放退撫給與前仍未獲回應。例如：機關依當事人退休前留給

機關的電話號碼撥打，無法接通；依戶政單位提供的戶籍地址寄送相關通知，也因

當事人未簽收而退回。 

（三）優惠存款：如果退休公務人員有辦理優惠存款的話，也要通知受理優惠存款機構，

SkyMan 人事補給站（https://www.skyman.url.tw/） 



一併暫停發放優存利息喔！ 

 二、溫馨提醒 

（一）公務人員或遺族領受退撫給與的權利，具有一身專屬性。因此在行蹤不明或無法聯

繫的狀況之下，不可以由其他人代為領受退撫給與，之後一定要領受人親自申請，

才可以恢復發給並補發；如於暫停期間亡故時，其遺族無權利申請補發領受人暫停

發給的退撫給與喔！ 

（二）如果在當事人未親自申請回復請領權利前，有繼續領受退撫給與的情況，就屬於溢

(誤)領，應該要由支給或發放機關自應該暫停請領權利之日起追繳。 

 
 

 

參、退休公務人員或公務人員遺族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會不會喪失領受定期

退撫給與（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的權利，及退休公務人員去

大陸設籍定居，月退休金應如何處理？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2 條規定，赴大陸長期居住者，暫停發給定期退撫給

與。 

這個「長期居住」，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是

指赴大陸地區居、停留，1年內合計逾 183 天（注意，須未在大陸地區設戶籍或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換言之，如果只是去大陸遊山玩水 1個月，並不會影響月退休金領

受。 

二、不計入 183 天計算的例外情形，依上開條文規定，須符合下列情形並提出證明者： 

（一）受拘禁或留置。 

（二）懷胎七月以上或生產、流產，且自事由發生之日起未逾二個月。 



（三）配偶、二親等內之血親、繼父母、配偶之父母、或子女之配偶在大陸地區死亡，

且自事由發生之日起未逾二個月。 

（四）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且自事由發生之日起未逾一個月。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審酌認定之特殊情事。 

三、如果在大陸已經居住了 8個月，月退休金（月撫卹金、 遺屬年金）已經被機關停

發。返臺後，還能申請補發被暫停發放的月退休金（月撫卹金、遺屬年金）嗎？ 

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在超過 183 天時會被暫停發放，直到返回臺灣才會

補發這段期間總金額。所以返臺後請記得主動聯繫原服務機關，依規定申請補發。 

四、我是領受月退休金人員，我的兒媳婦擅自幫我在大陸地區設了戶籍，我也被停發月退

休金了，我已經決定下個月要回臺定居，在我恢復臺灣人民的戶籍後，先前被停發的

月退休金，還能補發給我嗎？ 

    如果在大陸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護照，被停止發放之月退休金，無法補發。不過，在

恢復臺灣人民戶籍後，還是可以向原服務機關申請恢復繼續發放下一期的月退休金。 

五、我母親每個月領有公務人員退休金，現在已經 75 歲了，她行動不便，不能像以前一

樣，每隔半年奔波兩岸，聽說有改領一次退休金的規定，要怎麼幫她申辦呢？ 

    支（兼）領月退休（職）給與人員，可以依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

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規定，於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的 3個月前，

向原退休（職）機關提出申請改領一次退休（職）給與，但是要本人親自辦理。應檢

具的文件及手續，請參閱「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

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 

六、溫馨提醒： 

（一）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在大陸長期居住，以致暫時停發月退休金，如在大陸亡故，由

於申請發放月退休金是退休公務人員專屬一身的權利，遺族雖不能申請補發該段

被停發期間的月退休金，但申請遺屬金的權利，與暫停發放者相同,遺族可依規

定申請遺屬金。 

（二）若因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有大陸地區護照，造成定期退撫給與停止發放事由，嗣

於恢復臺灣人民戶籍後，停止發放事由消滅後，能否申請向後恢復定期退撫給

與，除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外，另請參考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及申請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許可辦法的規定。 

（三）暫停發放之定期退撫給與，雖可於暫停發放事由消滅後申請恢復發放，惟仍須依

退撫法第 73 條第 1項規定，請求權自可行使之日起，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當然

消滅。 

 



 
 

 


